




 

【114 年度學校自評資料檢核表】 
【提醒】為確保學校資料完整性，本表應經相關業務承辦人、單位主管及校長確認後，始得檢附 

繳交項目 檢核 

一 114 年度學校自評表 █ 

二 
113、114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114.07 報
部版） 

□ 

三 

114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相關公文（除教育部核定公文外，其餘項目應
含學校發文及教育部回文） 

▇教育部核定經費公文（1.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勵及補助經費、2. ▇因應
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3.□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申請經費流用；□申請支
用工程建築經費；□申請展延；□廠商違約金收入及其他衍生收入繳回款項；□未支用完竣之經費
繳回（1.□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2.□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3.□兼任教
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4.□非屬專款專用經費） 

█ 

四 114 年度執行清冊 █ 

五 

114 年度校內相關辦法

（含 114 年度適用版、

目前最新修訂版及含修

正對照表） 

經常門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 

□進修；□著作；□升等送審；□其他；▇研究生獎助學金核發
辦法 

█ 

資本門 ▇請採購規定及驗收規定；▇財產管理辦法；▇盤點作業規章 

六 

經
常
門
獎
勵
補

助
案
件

12

案 

支用項目 應繳案件數 實際 

█ 

1.教師人事經費 1 案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1 案 0 案 

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另冊呈現） 1 案 1 案 

「專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
研人員彈性薪資」 

1 案 0 案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1 案 0 案 

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另冊呈現） 1 案 0 案 

2.教學研究經費 6 案 
□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
▇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審；□其他 

每項 1 案 6 案 

3.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 2 案 
研究生獎助學金 1 案 1 案 

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 2 案 1 案 

4.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 3 案 3 案 

5.經常門工程 1 案 __案 

※備註：上述各項目如有不足者，無須遞補，惟請補充說明（經常門工程無則免附）。 

七 

資
本

門
採
購
案
件

5

案 

核配方式 採購方式 應繳案件數 實際 

□ 
□非定額 
適用非宗教研 

修學院類組 

1.限制性招標 1 案 __案 

2.選擇性招標 1 案 __案 

3.公開招標 2 案 __案 

4.資本門工程 1 案 __案 

5.其他採購案件  __案 
※備註： 

1.限制性招標、選擇性招標與公開招標之繳交案件無包含工程項目。 

2.若其中之一無招標採購案，則續以限制性招標、選擇性招標、公開招標、其他採購案件之順序，擇

取次高金額案件補足至 5 案，上述案件皆不含共同供應契約。 

3.若近三年（111 至 113 年度）計畫審查結果之資本門項目曾有 2 次繳回經費情形者，上述項目之案

件數須各多繳 1 案（共 9 案）。 

▇定額 
適用宗教研 

修學院類組 

案件金額前 2 高 2 案 

█ 
※備註：上述項目如有不足者，請補充說明。 

八 其他資料（能呈現獎勵補助經費運用特色、成果之相關參考資料，無則免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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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4 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來源                   （單位：新臺幣元） 

114 年度 

學校校務 

發展計畫 

各項子計畫 

分項計畫名稱 

（請簡要分項敘明） 

合計 

（A） 

經費來源 

學校 

自籌經費 

（B）* 

教育部各類獎勵或補助計畫（C） 其他政府 

部門經費 

（D） 

私校獎勵 

補助計畫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新南向 

計畫 
其他 

114 年度教育部 

獎勵私立大學校

院校務發展計畫 

提升教學研究計畫 

827,095 44,095  500,000   283,000  

充實圖書資訊設備計畫 

提升校園及資訊安全計畫 

提升學生學習與活動品質

計畫 

子計畫 3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 1,466,700  986,083 480,617     

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總計 2,293,795 1,030,178 980,617   283,000  

占總經費比率 100% 44.91% 42.75%   12.34%  

※備註：教育部各類獎勵或補助計畫（C）其他項為「114 年度教育部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金額 

★填寫說明： 
1.統計時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均以實際執行經費填入。 
2.合計（A）=（B）+（C）+（D），請填入「學校當年度執行整體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不同來源」，包括學校自籌經費、教育部各類獎補助計畫及其他政府部門經
費等經費，若為國科會補助經費者，請列於（D）其他政府部門經費。 

3.學校自籌經費（B）：非屬政府部門補助獎勵或補助學校經費，請列為學校自籌經費。 
4.「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請依經費來源填寫於對應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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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1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本表不含學校自籌經費、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單位：新臺幣元） 

自選辦學 

特色面向 

中長程校務 

發展子計畫 

2 年度工作計畫 量化及質化成效/目標 使用獎勵補助經費 
使用獎勵補助經

費之比率

（B/C*100%） 名稱 內容 
對照 

頁碼 
預期 

實際 

（請註明達成之百分比） 

1.未達預期成效

之原因分析 

2.具體改善機制 

原規劃 

實際支用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B） 

 
提升教學研究

計畫 

改善教學環境 

原國際會議廳兩側螢幕

已產生色差，影響簡報品

質，也不利觀看，擬更換

新螢幕。 

－ 

更換後將使簡報呈現以及觀看品質

大為提升，利於學習以及發表之成

效。 

螢幕已於年初更換完畢，114 年度之學生論

文開題、初審及口試以及各種研究發表都

能清楚呈現。本項執行成效為 100% 

無。 

$280,000 

 65,000 

280,883 56.18% 

提升教師研究設備 

近年電腦軟體多已更新

版本，加上本校教師之電

腦已屆使用年限，故將更

新教師個人電腦主機，以

提升其教學與研究之效

能。 

－ 
預計全面更換專任教師之電腦主

機。 

本校 4 位專任教師之電腦主機皆已全部更

新。本項執行成效為 100%。 
無。  86,650 

發表本校研究成果 

挹注本校師生於學術發

表會、研討會發表研究成

果。 

－ 

114 年度預計於以下三項使用本獎

補助款： 

1.印製學生校際學術交流論文手冊 

2.出版本校教師研究成果 

3.舉辦本校學術發表會 

114 年之校際學術交流有政治大學學生蒞

臨本校，本校之一二年級生共 17 位參與，

另有高年級以及畢業校友共 11 位參與，本

次共 3 篇文章發表，皆為畢業生碩士論文

之精要。會中安排師長講評，並開放提問，

讓正在學習論文撰寫之學生有很好的觀摩

機會，已逐漸形成本校學生學術活動之傳

統，未來將持續辦理。本校於 105 年設校，

至 114 年已屆十年，故陸續整理並發表本

校之學術研究成果。本次用於唐經欽教授

《一貫道聖訓之研究》論文集。此外，本經

費挹注本校學術成果發表活動開銷，現場

參加者有 1,000 人次。 

本項執行成效為 100%。 

無。 129,233  

 
充實圖書資訊

設備計畫 

充實本校館藏 
購置宗教研究等專業書

籍、訂購電子資料庫。 
－ 

1.預計自私校獎補助款中編列至少

30,000 元之預算添購專業圖書。 

2.使用本補助款訂購論文資料庫。 

(1)114 年度購買兩套宗教研究用書籍，總

計用於圖書購置經費為 44,800 元。 

(2)訂購華藝論文資料庫。(114.09-114.12) 

本項執行成效為 100%。 

無。 

$120,000 

27,862 44,800 

126,212 25.24% 

提升圖書管理效能 

因本校人力編制有限，故

添購設備以提升圖書管

理之效能。 

－ 
預計添購運書車以及取書梯提升管

理效能。 

本次使用補助款添購兩部三層運書車、兩

座三層取書梯，於書籍歸位、盤點及學生借

書時皆發揮良好效果。本項執行成效

100%。 

無。  53,550 

 
提升校園及資

訊安全計畫 

提升校園安全管理 

本校監視器設備已屆使

用年限，將逐步更換以提

升校園安全管理。 

－ 更換監控螢幕 

因監控螢幕已出現嚴重色差，難以辨識，故

使用本補助款更換監視器，以提升門禁監

控效果。本項執行成效 100%。 

無。 

$10,000 
4,000  

8,850 1.77% 

加強個資安全管理 妥善處理學生個資。 － 
預計添購碎紙機處理學生資料，保

護學生個資。 

學務處使用本補助款添購碎紙機，有效保

護學生個資。本項執行成效 100% 
無。 4,850  

 

提升學生學習

與活動品質計

畫 

學生安心就學計畫 
發放無全職工作學生之

助學金。 
－ 

使用本筆補助款使無全職工作之學

生可以無後顧之憂，安心就學。 

114 年度共 6 位無全職工作之全時學生申

請助學金，6 位皆獲資格，並以本獎勵補助

經費發放。本項執行成效 100%。 

無。 

 $90,000 

55,255  

84,055 16.81% 
挹注學生社團及學生

事務所需 

添購學生社團及活動所

需物品。 
－ 

本獎勵補助經費依規定提撥本獎勵

補助經費至少1.5%，支應學生事務

及輔導工作。 

114 年度用於添購學生社團活動用品所需

之費用 28,800 元，執行成效為 100%。 
無。 28,800  

總計 （A）$ 500,000 $ 250,000  $ 250,000 （C）$500,000 100% 

原規劃金額與實際支用金額差異（D=A-C） （D）$ 0 

★填寫說明： 
1.如有支用本獎勵補助經費於非學校自選辦學特色面向，請併同臚列說明。 
2.2 年度工作計畫之對照頁碼與預期成效，應依 114 年 7 月所報「113、114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修正計畫書」確實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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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針對 113 年度計畫書面審查/實地訪視意見之回應說明或具體改善情形 

▇書面審查意見/□實地訪視意見（請勾選） 學校回應說明或具體改善情形 

壹、113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經費之執行成效 

1.（學校自評表第1頁）113 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經費總計為130 萬1,821 元，其中本獎

勵補助經費（含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

為83 萬4,036 元，占比達64.07%；其他教育部

各類獎勵或補助計畫為 22 萬 9,000 元，占

17.59%；學校自籌經費為20萬6,785元，占

15.88%；其他政府部門經費為3萬2,000元，占

2.46%。學校雖妥善支用校務發展奬勵補助經

費，惟私校獎勵補助經費占比仍偏高，宜持續

提升學校自籌經費占比。 

謝謝委員建議，因本校為宗教研修學院，性質與

一般大學校院不同，加上學生數少，編制簡單，

故係盡量將私校獎補助款的運用效果發揮最大

化。 

貳、針對112年度計畫書面審查/實地訪視意見之

回應說明或具體改善情形 

1.（學校自評表第3頁）有關112 年度審查意見提

及項目歸類問題已有改善（如將印刷品歸屬「研

習」項下，並列為消耗品）。惟針對「目標值以

『至少』來設定過於粗略，且達成值為『採購

專業書籍2 套，達成率100%』，實際達成應為

200%，學校嗣後應確實設定預期目標值，並完

整呈現達成率」之審查意見。經查113 年度學

校預期成效目標訂定仍未盡明確，致使實際成

效有以「使用本補助款採購專業書籍兩批，使

用補助款共6 萬6,048 元，執行成效達200%」

呈現之情形。採購項目書籍或設備，宜以預算

方式編列金額或預估書籍冊數、套數，而非以

「批」之不易計量作為表達。對於執行成效之

表達宜以具體之行動項目加以說明（如質化指

標）或具有可衡量之量化指標，以確實檢視實

際成效之達成。 

謝謝委員建議，爾後將改善執行成效評估方式。 

參、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情形 

1.學校獲教育部定額補助50 萬元，皆已於當年度

全數執行完竣，且經費支用符合相關規定。 

2.學校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執行成效、採購案件，

以及最近一學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等資料，已依規定公布於學校網站。 

3.學校依規定設置6名兼任稽核人員，且113年度

專案稽核報告已於114年4月17日陳送校長核閱

後，於113年4月24日交付監察人查閱。 

本校無回應。 

肆、「經常門」經費執行情形 

1. （學校自評表第11頁）學校填報數據未以表格

所述之單位呈現數據，例如：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

之執行結果表格單位為「元」，惟學校填報之

數字為「1.2657」、「50」，單位實為「萬元」，

嗣後請留意資料填具之正確性。 

謝謝委員之建議與提醒，針對第2點第2項，本校

已將違反規定之款項8萬3,886元繳回。但仍就作

簡單說明與回應。私校獎補助款之經費使用說明

中，敘述為：「本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未

包含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本獎勵、補助

經費所購置之財產未包含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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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清冊第10 頁）「單價一萬元以上之經常

門採購」一表中，「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係

以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8 萬3,386 元，學校自

籌經費支應500 元： 

(1)惟查總計金額卻為8 萬4,386 元。經學校補充

說明，該項總計金額係為8 萬4,386 元，學校以

自籌經費支應500元，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應

為8 萬3,886元，嗣後宜留意資料正確性。 

(2)另據學校回覆所檢附資料，查該資料庫係由

「北京：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建置，屬中

國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及其所提供服務，學

校應繳回違反規定之款項8萬3,886元。 

3. 【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1)學校依據財團法人一貫道發一宗教發展基金

會董事暨監察人聯席會議113 年11 月7 日第

4 屆第5次會議「提報一貫道崇德學院113學年

度調整薪資案」議案之決議，調升教職員工本

俸、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主管加給，以及職員

專業加給項目。 

(2)依本部 113年 2月 1日臺教高（三）字第

1132200342 號函核定，學校獲調薪差額補助

經費金額33萬4,086元，實際執行金額44萬

4,840 元，其中補助編制內專任及專案教師本

俸之調薪差額6位，共26萬3,160元；補助編制

內職員薪資差額7位，共18萬1,680元。經費已

全數執行完竣，並依規定將調薪差額經費成果

報告公告於學校網站。 

設備」、「有鑑於教育部已宣導多年，如查有學校

購置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之情形，其購置之

經費應全數繳回」，這些說明係指向資本門之資

通訊設備不可購買中國大陸廠牌，惟經常門並未

有「中國大陸廠牌 之資通訊產品及其所提供服

務」之說明字樣，本次（114年度）自評表的說明

亦是如此（見本自評表第12頁）。如果連「服務」

（經常門）都須禁止，建議於手冊即說明清楚，

不要留下模糊地帶。 

伍、「資本門」經費執行情形 

1. 113 年度資本門工程共計2 件，經查採購案件

執行流程目錄與佐證資料，均符合學校之「採

購作業辦法」與「財產管理辦法」作業程序。 

本校無回應。 

★填寫說明： 
1.請針對教育部發函之書面審查/實地訪視意見進行回應。 
2.若學校對 113 年度計畫書面審查/實地訪視意見有窒礙難行之處，請一併回應說明。 
3.本表若有提供參考附件，統一編列為學校自評表之附件，並請編列目錄，且回應說明內容請註明對應之
附件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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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 本獎勵補助經費（含「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及「因應軍

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已納入支

用修正計畫書，且經校內各專責單

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 

□是，並已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否。 

□已納入支用計畫書，但未經相關會議通過。 

□未納入支用計畫書。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本校為宗教研修學院，毋需繳交支用計畫

書，但為使經費有效運用，仍經相關會議討論通過。

請見項目八：8-1~8-3。 

2. 本獎勵補助經費（含「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

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

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支用已

訂定書面規定程序，且支用規定及程

序合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列第 1 至 3 點；勾「否」者，

請簡要說明。 

1.規定名稱：一貫道崇德學院執行「教育部獎補助款」

補助之計畫經費預算編列支用、請領及核銷作業要

點 

2.公布日期：107 年 10 月 31 日 

3.通過會議：行政會議 

簡要說明：本校獎補助款動支相關程序皆依本校訂定

之「一貫道崇德學院執行「教育部獎補助款」補助之

計畫經費預算編列支用、請領及核銷作業要點」辦

理。請見項目五：114 年度校內相關辦法 1~2。 

3. 本獎勵補助經費（含「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

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

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之帳務

處理符合專款專帳管理原則，計畫原

始支出憑證之保存及管理已依「教育

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 13 點規定辦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依照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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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4. 本獎勵補助經費（含「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

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

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已執行

完竣。 
 

※備註： 

(1) 執行完竣指已完成核銷並付款。 

(2) 已發生債務關係或契約責任（指已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驗收完成並做應付傳票）者，應於次

年 1 月 15 日截止支付。 

(3) 未執行完竣者應報經教育部核准後始得展延，

並於展延期限內執行完竣。 

(4) 未申請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繳回未執行完竣

之經費，應於每年度計畫結束後 1 個月內繳回

計畫結餘款（含執行計畫而產生之收入）。 

▇是。 

  □已於 114 年度全數執行完竣。 

  □未於 114 年度執行完竣之經費，已於 115/1/31 前

主動繳回（繳回經費：$_______________）。 

  □未於 114 年度執行完竣之經費，未於 115/1/31 前

主動繳回，延至 115/ / 繳回（繳回經費：$＿＿＿）。 

  □未於 114 年度執行完竣之經費，已於 115/1/15 前

申請展延，並於展延期限內執行完竣（展延經費：

$＿＿＿＿＿＿＿）。 

□否（未於 114 年度執行完竣之經費：$＿＿＿）。 

  □未申請展延。 

  □未於 115/1/15 前申請展延者。 

  □申請未經核准者。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繳回或申

請展延之學校發文及教育部回文之頁碼。 

簡要說明：皆於 114 年度全數執行完竣。 

 

5. 本獎勵補助經費無支用於其他年度

之所需經費。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本校為宗教研修學院，獎補助經費為定額，

皆於當年度執行完竣，無支用於其他年度所需經費。 

▇學校未有跨年度合約（第 6 題項免填）。 

6.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跨年度合約

者，其付款方式符合分期或逐年支

付之規定。 

 
※備註：採跨年度合約之採購案，亦應逐年辦理驗收。

倘第一年辦理交貨驗收，第二年起應以簽呈述明該財

物使用狀況正常，以作為該年度之驗收作業。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表，並請簡要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跨年度合約 
合約 

起訖期間 

合約 

總經費 

114 年度 

支用經費 

1     

2   $ $ 

3   $ $ 

合計 $ 

簡要說明 

 

▇學校未有經費流用情形（第 7 至 8 題項免填）。 

7. 本獎勵補助經費之經常門（不含「專

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

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

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

額經費」）流用至資本門，已於事前

報經教育部核准通過。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申請經費流用之學

校發文及教育部回文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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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8. 本獎勵補助經費（不含「因應軍公教

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

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之經常門

及資本門符合教育部所定支用比例

（約 1：0.9999）；流用方式亦符合規

範（資本門不得流用至經常門，經常

門得流用至資本門，且其流用以20%

為限）。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且屬「流用後符合規定」者，請填寫下表，

逐項簡要說明流用情形；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A.教育部核定經常門總經費 $ 

B.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 

C.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 $ 

D.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 

E.經常門經費流用基準（=A-B-C-D） $ 

F.經常門流用至資本門經費 $ 

G.比率（=F/E）  

簡要說明 

 

9. 本獎勵補助經費（含「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

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

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之使用，

已依「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

發展計畫要點」、「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其經

費編列基準表與學校相關經費支出

規定辦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均依相關規定辦理。 

10.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學生事務及輔

導工作」，至少已提撥總獎勵補助經

費（不含「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

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

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

補助差額經費」）之 1.5%辦理之。 

 
※備註：為利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得支應經

費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團活

動所需之器材設備（含經常門及資本門項目）。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辦理及審查機制與程序；

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 

（單位：新臺幣元） 
A.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A1+A2） $28,800 

 A1.經常門項目 $28,800 

 A2.資本門項目 $ 

B.114 年度總獎勵補助經費（不含「專

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

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

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

額經費」） 

$500,000 

C.比率（=A/B） 5.76% 

簡要說明 

本次學生社團及活動所需物品於校務會議通過後，經

學務處逕向廠商詢價及議價，經主管同意後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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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1.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於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符合「教育部獎補助私立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

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 

 
※備註：依據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113 年 10 月 14

日修正） 

(1) 第 5 點第 1 款第 2 目 

不得用於基本人事費、導師費、內聘社團老師

指導費、校外訪視費（交通）費、加班費、教

職員工值班費、醫師診療費、獎助學金、工讀

（助學）金、校隊訓練及比賽費用、年度慶典

費用（學生社團配合辦理之活動除外）、儀器設

備購置費、藥品費及學生自繳之各項活動費。

但當年度新設或職校改制專科之學校，得由學

校配合款購置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其總

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 50%。 

(2) 第 5 點第 1 款第 3 目 

補助款及學校配合款以支援學校辦理本校之師

生學生事務及輔導專案教育或研習活動為主，

不得用於補助師生出國或旅遊、代表學校作為

申請其他機關團體之自籌經費、捐贈或用以補

助其他機關團體。 

(3) 第 5 點第 1 款第 4 目之 2 

如有獎勵績優導師、社團指導老師、學生幹部

或績優社團之獎勵措施（包括現金、禮券、提

貨券、獎盃、獎牌及獎狀等），應由學校配合款

項下編列，其總額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

20%，其中現金部分並不得超過學校配合款之

10%，且獎勵措施應有一定評比之過程。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檢附相關辦法；勾「是」

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皆符合「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

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相關辦法見

項目八 8-4~8-7。惟因本校學生數少，故於校務會議決

議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之使用方式。 

 

 

 

 

 

 

 

 

 

 

 

 

 

 

 

 

 

 

 

 

 

 

 

 

 

▇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費支用工程建築經費（第 12 至 14 題項免填）。 

12. 工程建築之支用計畫及經費，已於事

前報經教育部核准通過。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申請支用工程建築

經費之學校發文及教育部回文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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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3.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工程建築經費

「未」超過總獎勵補助經費（不含「專

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

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

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

額經費」）之 10%。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者，

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A.工程建築總經費（=A1+A2） $ 

 A1.經常門工程 $ 

 A2.資本門工程 $ 

B.114 年度總獎勵補助經費（不含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

勵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

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

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 

C.比率（=A/B）  

簡要說明 

 

14.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於修建與教學、

校園安全直接相關之校舍建築及運

動場地，如整地、管線、道路、展示、

室內裝修、機電（發電機）暨相關設

施設備等工程項目，「未」用於新建

校舍工程、宿舍整修工程（包括宿舍

內相關軟硬體設施）、建築貸款利息

及附屬機構。 

 
※備註：包含經常門工程案及資本門工程案。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者，

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工程項目 核定經費 實際支用經

費 

1  $ $ 

2  $ $ 

合計 $ $ 

簡要說明 

 

15. 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執行成效、採購

案件及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

報告等相關說明資料，已公布於學校

網站。 

█是。 

□否，部分或未公布於網站。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提供第 1 至 4 項之學校網頁路徑及

有效網址；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1.經費支用情形： 

https://reurl.cc/NjDgQm  

2.執行成效： 

https://reurl.cc/NjDgQm 
3.採購案件： 

https://reurl.cc/NjDgQm  

4.最近一學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https://is.gd/7qgUzn 

簡要說明：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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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6. 本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未包

含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設備。 

 
※備註： 

(1) 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11 日臺教資(四)字第

1090190896 號函辦理。 

(2) 盤點期間為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3) 如學校購置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應立即

停止使用，並依學校狀況設立汰換期限（如無

法汰換，應有相關防護措施）。 

(4) 有鑑於教育部已宣導多年，如查有學校購置中

國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之情形，其購置之經費

應全數繳回。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簡要說明盤點概況；勾

「否」者，請依據實際狀況針對「購置年度」、「採購案號」、「設

備名稱」、「廠牌名稱」、「處理措施」另表呈現。 

簡要說明 

本校購置之資通訊設備，皆非中國大陸廠牌。 

 

17. 已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董事會通

過。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首次通過、當年度

修訂紀錄及最新修訂紀錄，並提供會議紀錄佐證資料之頁碼；勾

「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 首次通過：106 年 5 月 4 日，請見項目八：8-8。 

 114 年度修訂紀錄：無。 

 最新修訂紀錄：115 年 4 月 21 日，請見項目八： 

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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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8. 已依規定設置（專、兼任）稽核人員。 ▇是。 

  □已置專任稽核人員（學校年度總收入新臺幣 20 億

元以上，或學生人數在 2 萬人以上者；或未達前

開條件仍準用者）。 

  ▇已置兼任稽核人員（學校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

20 億元且學生人數未達 2 萬人者）。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第 1 至 3 點；勾「否」者，請

簡要說明。 

1.113 學年度決算總收入：59,120,385 元 

2.113 學年度學生總人數（以 113 年 10 月 15 日填報校

庫資料為準）：66 位。 

3.現職之專、兼任稽核人員名單 

專、兼任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職掌 

兼任 洪淑芬 研發處 研發長兼

代秘書室

秘書 

主任委員 

兼任 唐經欽 教務處 教務長 稽核委員 

兼任 施春兆 學務處 學務長 稽核委員 

兼任 謝居憲 總務處 總務長 稽核委員 

兼任 張秉庸 人事暨行

政室 

主任 稽核委員 

兼任 呂映萱 會計室 主任 稽核委員 

兼任 楊珮瑜 總務處 組員 稽核委員 

兼任 楊雁智 秘書室 組員 委員會秘書 

 

簡要說明 

 

19. 114 年度計畫經費（含「專任教師學

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

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

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已於

115 年 6 月底前稽核完竣。 
 

※備註： 

(1) 稽核完竣指稽核報告已陳送校長核閱，並將副

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2) 114 年度稽核報告請於 6 月底前以 E-mail 提供

電子檔。 

 

▇是。 

□否，預計稽核時程：＿＿＿＿＿＿。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稽核計畫及稽核報告中，

對於本案計畫經費稽核之情形，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勾

「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114 年度計畫經費已於規定時間內稽核完畢，稽核結

果皆符合相關規定。請見項目八：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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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二、「經常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已明

訂，並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

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且適時修訂

與確實執行。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表；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要點/辦法 

名稱 

初次通過日期

及會議名稱 

最新修正日期

及會議名稱 

修訂公布/ 

實施日期 

一貫道崇德學

院學術研究獎

勵與補助辦法 

105 年 8 月 1

日行政會議 

112 年 1 月 17

日行政會議 

112 年 1 月

17 日 

簡要說明： 

請見項目五：114 年度校內相關辦法-3 

2. 學校獎勵補助教師辦法符合公平、

公開、公正之原則，且相關規範內容

及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與

程序合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辦理及審查機制與程序；勾

「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依本校「一貫道崇德學院學術研究獎勵與補

助辦法」，符合規定之教師皆可提出申請，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即可獎勵。 

▇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費支用教師人事經費（第 3 至 6 題項免填）。 

3.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費

（「專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

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未」超過總獎勵補助經費（不含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

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

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

差額經費」）之 20%。 

□是，支應 20%以下（包含本數）。 

□否，支應超過 20%。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第 1 至 2 點，勾「否」

者，另請簡要說明。 

1.補助支應「專任教師薪資」或「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
性薪資」一欄表 

（單位：新臺幣元） 

 人數 金額 

A.專任教師薪資  $ 

B.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 

C.總金額（=A＋B） $ 

D.114 年度總獎勵補助經費（不含「專任教師

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教

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

升補助差額經費」） 

$ 

E.比率（=C/D）  

 

2.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相關規定名稱、實施日期

及教育部備查文號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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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二、「經常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4. 本獎勵補助經費（含「專任教師學術

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及「因應軍

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支應教師

人事經費，是以其所支薪級之本（年

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

為限，且「未」包括無授課事實之教

師及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之教

師。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支用內容並提供相關佐證資

料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5. 學校因「提高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數額」所獲之獎勵經費，得支用於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或其他（不含

專款經費）經費項目，惟不得超出

該項獎勵經費之核定上限。 

 
※備註：依據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要點（114 年 2 月 3 日修正）第 4 點第 2 款第 4 目

「獲本項目獎勵經費之學校，該項核定經費得用於

支付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表；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 

A.教育部核定提高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數額 $ 

B.實際支用 $ 

 B1.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 

 B2.其他項目所需經費 $ 

C.剩餘金額（=A-B） $ 

簡要說明 

 

6. 本獎勵補助經費「未」以教師人事經

費之薪資方式支應教學研究經費

（含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

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

送審、其他等）。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碼；

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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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二、「經常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7. 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辦法已明

訂，且經校內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

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填寫下表；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辦法名稱 
初次通過日期及

會議名稱 

最新修正日期

及會議名稱 

修訂公布/ 

實施日期 

一貫道崇德

學院學生獎

助學金管理

辦法 

106 年 2 月 24 日

行政會議 

113 年 12 月 5 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

過 

113 年 12 月

5 日 

114 年度核發原則：（簡述申請資格、平均每生獲發獎助學金之金額、

權利義務等） 

簡要說明 

申請資格：限本校學籍之全時生研究生。 

平均每生獲發獎助學金之金額：依照學務會議討論結果，獲發金額

為 9,200 元左右。 

權利義務： 

(1)服務領導助學金：平時在校深具服務熱忱，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

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依志願服務

法之適用範圍。 

(2)學業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秀之研究生。 

8. 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於當年度研究

生獎助學金。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或「否」者，皆請填寫下表，勾「否」者，

另請簡要說明。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經費來源 支用經費 

研究生 

獎助學金 

教育部核配金額 $283,000 (114 年度金額) 

學校自籌經費 $54,145 

獎勵補助經費 $55,255 

簡要說明 

 

9. 獎勵補助教師之案件申請執行符合

規定。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申請程序並提供相關佐證資

料之頁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114 年度無教師申請。 

 

10. 獎勵補助教師支用內容合理。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支用內容；勾「否」者，請

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114 年度無教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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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執行符合相關規定情形 

三、「資本門」執行情形 

審查項目 執行結果 

1. 學校已訂有請、採購及驗收規定與財

產管理、盤點等辦法（含使用年限及

報廢規定）。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見項目五：114 年度校內相關辦法-5~18。 

2. 使用本獎勵補助經費辦理之採購案

件符合「補助經費占採購金額半數以

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

已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案件（共＿＿件）。 

  □是，已依規定辦理。  

  □否。 

    □皆未依規定辦理。 

    □部分未依規定辦理（＿件）。 

█無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案件。 

★填寫說明：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3. 學校請採購程序及實施符合規定。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請見項目七：資本門採購案件。 

4. 購置固定資產，其耐用年限 2 年以上

且金額新臺幣 1 萬元以上者，已列作

資本門支出。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請見項目請見項目八：8-17~8-42。 

5. 本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已納

入電腦財產管理系統，且財產之使用

年限及報廢業依相關規定辦理，將相

關資料登錄備查。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請見項目八：8-17~8-42。 

6. 本獎勵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財產使用

及保管情形良好（不得移置校外或附

屬機構），且列有「114 年度教育部校

務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字樣之標籤或

戳章。 

█是。 

□否。 
★填寫說明：勾「是」者，請簡要說明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之頁

碼；勾「否」者，請簡要說明。 

簡要說明： 

請見項目八：8-1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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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1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計畫經費分配情形一覽表 

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總計 

一、教育部核定學校獎勵補助總經費（依核定公文之經、資門分配比例） 25 萬元（1） 25 萬（1） 50 萬元 

二、學校實際使用獎勵補助總經費（依規定流用後之經、資門分配比例） 25 萬元（1） 25 萬（1） 50 萬元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 0 元  0 元 

*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 48 萬 617 元  48 萬 617 元 

*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0 元  0 元 

★填寫說明：本表項目一、二之經常門與總計欄位之計算包含「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僅作數據呈現，請勿列入。 

伍-1、114 年度私校獎勵補助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支用項目 

 

 

 

 

 

 

各項子計畫 

一、 

教師人事經費 

二、 

教學研究經費（含改善師資結構） 

三、 

學生助學 

及輔導經費 

四

、 

工

程

建

築

經

費 

五、 

軟硬體設備經費 

六

、 

停

辦

計

畫

經

費 

七

、 

其

他 

總計 
1. 

專任 

教師 

薪資 

2. 

特殊優

秀教研

人員彈

性薪資 

3. 

兼任教

師授課

鐘點費 

1. 

編 

纂 

教 

材 

2. 

製 

作 

教 

具 

3. 

改 

進 

教 

學 

4. 

研 

究 

5. 

研 

習 

6. 

進 

修 

7. 

著 

作 

8. 

升 

等 

送 

審 

9. 

其 

他 

1. 

研究生 

獎助學金 

2. 

學生事 

務及輔 

導工作 

1. 

教學 

研究 

設備 

2. 
職業安全衛

生、資訊安

全、節能及

維護校園安

全工作 

3. 

維 

護 

費 

提升教學

研究計畫 

經常門        37,196  92,037      0     129,233 

資本門        0  0      151,650     151,650 

小計        37,196  92,037      151,650     280,883 

充實圖書

資訊設備

計畫 

經常門                27,862     27,862 

資本門                98,350     98,350 

小計                126,212     126,212 

提升校園

及資訊安

全計畫 

經常門                 8,850    8,850 

資本門                 0    0 

小計                 8,850    8,850 

提升學生

學習與活

動品質計

畫 

經常門             55,255 28,800       84,055 

資本門             0 0       0 

小計             55,255 28,800       84,055 

總計 

經常門        37,196  92,037   55,255 28,800  27,862 8,850    250,000 

資本門        0  0   0 0  250,000 0    250,000 

合計        37,196  92,037   55,255 28,800  277,862 8,850    500,000 

占總經

費比率 
  

 
    7.44%  18.41%   11.05% 5.76%  55.57% 1.77%    100% 

※備註 

★填寫說明： 
1.表伍-1 之填列不含「學校自籌經費」、「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調升補助差額經費」。 
2.若教學研究經費（含改善師資結構）已由其他經費來源支應者，務必補充說明經費來源及金額。 
3.本表以粗框標示之支用項目，應留意其是否符合支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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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114 年度獲獎勵補助經費支應人事經費之教師彙整表   （單位：新臺幣元） 

1.專任教師薪資（含「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加給增加獎勵經費」及「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 

序 

號 
姓名 系所 職級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是否領

有公家

月退俸 

獲獎勵補助經費 

專任教師學術研

究加給增加獎勵

經費 

因應軍公教

調薪差額補

助經費 

專任 

教師薪資 
小計 113-1 

（114 年 1 月） 
113-2 

（114 年 2 至 7 月） 

114-1 
（114 年 8 至 12 月） 

1. 無           

2.            

3.            

合計     

2.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彈性薪資 

序 

號 
姓名 系所 職級 

每週實際授課時數 

聘任規定 

是否領 

有公家 

月退俸 

獲獎勵 

補助經費 113-1 
（114 年 1 月） 

113-2 
（114 年 2 至 7 月） 

114-1 
（114 年 8 至 12 月） 

1. 無         

合計  

※備註： 

 

★填寫說明： 

1.若教師僅獲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補助，則無需填列本表。 

2.因應軍公教調薪差額補助經費欄位包含本俸、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加給項目金額，其合計金額得不等於其核定
經費之總額。 

3.教師職級屬於 114 年度有異動者，請填寫最新職級；若於 115 年度方才異動者，請填寫其 114 年度之職級。 

4.「每週實際授課時數」應包含實習課程之時數，若屬寒暑休授課時數免予填列，屬無支領、尚未到職、已離職
或有計算後之時數趨近 0 之情形應有適當註記，並於備註欄位說明。 

5.本要點第 12 點第 1 款第 1 目所指「無授課事實之教師」，不含因申請休假研究或因兼任行政職務減授課時數，
致無授課事實之情形。 

6.排序方式：「獲獎勵補助經費（高至低）」→「系所」→「職級」。 

7.若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於教師人事經費，仍請保留本表，無需填列，但請於備註欄位說明。 

8.不敷填寫，請逕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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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114 年度獲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學研究經費之專任教師彙整表                             （單位：新臺幣元） 

 114 年度全校專任教師人數：6 位（A）（依 114 年 10 月 15 日填報校庫資料為準） 

 114 年度獲獎勵補助專任教師人數： 0 位（B） 

 114 年度平均每位專任教師領取之獎勵補助經費：0 元（金額合計加總/（B）） 

項目 
（人數） 

姓名 

編纂 

教材 

（0） 

製作 

教具 

（0） 

改進 

教學 

（0） 

研究 

（0） 

研習 

（0） 

進修 

（3） 

著作 

（3） 

升等 

送審 

（1） 

其他 

（0） 

金額 

合計 
比率 

累計 

比率 

1. 無             

2.              

3.              

4.              

5.              

6.              

各項合計 － － － － －        

※備註： 

 

★填寫說明： 

1.本表所指「其他」欄位是指支應教師教學研究經費無法歸屬於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及升等送審之類別。 

2.本表係以專任教師為主，若學校有以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兼任教師教學研究經費者，請以本表另行編製「柒-1、114 年度獲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學研究經費之
兼任教師彙整表」，並置於本表後。 

3.排序方式：「金額合計（由高至低）」。 

4.若學校未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教學研究經費，仍請保留此表，並請於備註欄位簡要說明以其他來源經費支應教學研究經費之情形。 

5.不敷填寫，請逕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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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資本門 50 萬元（含）以上採購計畫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序
號 

採購計畫名稱 項目 

計畫 

總金額 

（A） 

使用 

獎勵補助經費 

（B） 

比率 

（B/A） 

驗收 

完成日期 

傳票 

日期 

付款 

日期 
對學校特色助益說明 

迄今 

已開課 

課次 

迄今已
使用學
生人次 

備
註 

1 無            

2 
            

★填寫說明： 

1.「迄今已開課課次」與「迄今已使用學生人次」兩欄位，若學校填寫有困難，可使用學校相關指標瞭解其使用效益。 

2.若該採購計畫以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其經常門與資本門項目，且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資本門經費達 50 萬元（含）以上者，請於（Ｂ）欄填寫其合計金額，並
於備註欄位說明經常門與資本門各別金額。 

3.付款日期：以現金支付者指現金支付日期；以轉帳或匯款支付者指轉帳或匯款日期；以支票支付者指支票發票日期。 

4.排序方式：「付款日期（由前至後）」。 

5.不敷填寫，請逕行增加欄位。 


